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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301 版 )
本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76,113,0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2.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19,028,268.25 元 (含税 )；同
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结转至下一
年度。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346,558,302 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为准），未超过 2020 年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现金分红占 2020 年度
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26.64%，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兼顾了投资者的利益和公
司持续发展的需求，同意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8、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增加募投
项目的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9、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应的审
批程序，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此次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45,563,540.56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45,563,540.56 元。

10、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审批程序合规有效。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安排，公司将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度，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同时公司已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内不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11、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含子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所做出的正确决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2、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14� � � �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1-026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766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256,031
股，发行价格每股 25.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20,954,393.60 元，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在扣除了承销费、保荐费 15,000,000.00 元后，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分别汇入公司指定的民
生银行武汉光谷支行（人民币账户）243,204,393.60 元、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 （人民币账户）
362,750,000.00 元，两个银行账户共计转入认股款人民币 605,954,393.6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出具
XYZH/2016WHA20315 号《验资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第六章第五节的规定：“上市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分别与两家银行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请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448,434,651.90 元，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

89,304,393.60 元。
2、根据公司 2016 年 10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1,420,132.60 元。 置换金额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出具了 XYZH/2016WHA20324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3、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6 年 10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将 2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前公司将及时把该部分资金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5,00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公司 2017 年 7 月 1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司将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前公司将及时把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已将 2017 年 7 月 17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公司 2016 年 10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5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武汉东湖支行购买
了“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到期，本金 7,000.00 万元
及收益 664,520.55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购买了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D-1 款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到期，本金 3,000.00 万元
及收益 262,500.00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6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购买了单位
结构性存款 CWH00288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到期，本金 5,000.00 万元和
收益 131,643.84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
购买了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公司 17JG0318 期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5 月 4 日到期，本金 3,000.00 万元及收益 110,000.00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购买了单
位结构性存款 CWH00314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到期，本金 3,000.00 万元
及收益 100,997.26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运用闲置资金 9,00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武汉东湖支行购买了“薪
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到期，本金 9,000.00 万元及收
益 920,958.91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购买了单
位结构性存款 CWH00334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到期，本金 3,000.00 万
元及收益 302,465.75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
购买了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公司 17JG0556 期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到期，本金 3,000.00 万元及收益 311,500.00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08 月 18 日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9,00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购买“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对公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到期，本金 9,000.00 万元
及收益 1,367,753.42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08 月 22 日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到期， 本金
4,000.00 万元及收益 598,600.00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09 月 26 日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购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步步生金 8688 号保本理财计划》对公理财产品，该理
财产品计划将于 2038 年 12 月 4 日到期， 公司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上述期限内按需分次赎回。
公司根据自己的需求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及 2017 年 12 月 22 日分别赎回 1,000.00 万元，2018
年 2 月 22 日赎回 1,000.00 万元，2018 年 12 月 26 日赎回 2,000.00 万元，全部本金 5,000.00 万元
已经赎回，全部理财投资收益 1,176,958.91 元已经到账。

根据公司 2017 年 10 月 2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5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在上述额度范围及使用期限内， 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 CWH00530 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到期，
本金 7,000.00 万元及收益 793,972.60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购买了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8552 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到期，本金 2,000.00 万元及收益 275,178.08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 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分行购买“非凡资产管理 89 天安赢第 185 期对公款”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到期，本金 4,000.00 万元及收益 438,904.11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 CWH00618 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到期， 本金
3,000.00 万元及收益 343,561.64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 万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购买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9515（保本）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到期，本金 1,000.00 万元及收益 136,109.59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湖
支行购买“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到期，本金
3,000.00 万元及收益 374,794.52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3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分行购买了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D-1 款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到期，本
金 5,000.00 万元及收益 573,846.11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湖
支行购买“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到期，本金
10,000.00 万元及收益 1,764,109.59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湖
支行购买“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到期，本金
2,000.00 万元及收益 231,863.01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 CWH00755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到期，本金
3,000.00 万元及收益 113,095.89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 CWH00756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到期，本金
4,000.00 万元及收益 319,342.47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 CWH00757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计划已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到期，
本金 3,000.00 万元及收益 355,397.26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 CWH00760 理财产品， 该理财品已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到期， 本金
2,000.00 万元及收益 234,356.16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购买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21010 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到期，本金 5,000.00 万元及收益 866,301.37 元已如期到账。

根据公司 2019 年 1 月 1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 5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购买共赢利率结构 24443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到
期，本金 5,000.00 万元及收益 511,643.84 元已如期到账。

公司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将新型高科技（WQ）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根据 2019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招商
银行武汉分行账户实际结余金额 118,848,149.17 元已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账户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723,000.00 元。
2、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年度无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

注销。
（四）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 其

中，募集资金累计存款利息收入 4,355,002.79 元，理财投资收益 13,280,374.88 元，手续费支出
68,855.81 元（以前年度实际到账存款利息收入 4,327,012.16 元， 理财投资收益 13,280,374.88
元， 手续费支出 53,760.28 元； 本年度实际到账存款利息收入 27,990.63 元， 手续费支出
15,095.53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制定了《武汉高德红外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
明确具体的规定。 该管理制度业经公司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一届第三次董事会和 2008 年 3 月
18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 2014 年 1 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14 年 1 月 29 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该制度的修订。

根据上述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和保荐机构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在上述银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
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
放、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有效执行，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的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民生

银行武汉光谷支行（账号 698331968）、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账号 127902385910407）已全部注销。
其中，根据 2019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招商银行武汉分行
账户实际结余金额 118,848,149.17 元已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账户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注销；民生银行武汉光谷支行账户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制冷型碲镉汞及Ⅱ类超晶格红外探测器产业化项目。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595.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30
报 告 期 内 变 更 用 途
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057.78累 计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资金总额 --
累 计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额（1）

本年度 投 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新型高科技
（WQ）系 统 研
发及产业化基
地项目

是 36,275 36,275 25,517.89 70.35% 2018 年 12
月 28 日 -- -- 否

2、制冷型碲镉
汞及Ⅱ类超晶
格红外探测器
产业化项目

否 15,390 15,390 72.30 15,609.45 101.43%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3、补充流动资
金 否 22,142.14 8,930.44 8,930.44 100.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73,807.14 60,595.44 72.30 50,057.78 82.61% -- -- -- --
闲置资金投向
1、暂时性补充
流动资金 否 -- -- -- -- -- -- -- -- --
2、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

否 -- -- -- -- -- -- -- -- --

合计 -- 73,807.14 60,595.44 72.30 50,057.7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1）经公司 2017 年 6 月 2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将新型高科技（WQ）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的部分实施地点变更至公司
的注册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产业园内。
（2）经 2018 年 1 月 3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将新型高科技（WQ）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实施地点全部变更至武汉市东
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产业园内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实施了募集资金项目部分投资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共以自筹资金 5,142.01 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经公司 2016 年
10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保荐人核查同意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142.01 万元 。 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出具了 XYZH/2016WHA20324 号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1) 公司 2016 年 10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将 2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前公司将及
时把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 2017 年 7 月 12 日 ，公司已将 2016 年
10 月 25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5,00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 2017 年 7 月 1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将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公司将及时把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
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 公司已将 2017 年 7 月 17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1）经公司 2019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 “新型高科技 (WQ)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基
地项目 ”(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 ”)结项 ，并拟将该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该项目募集资金实际结余 11,884.81 万元。
2）募投项目结项 、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 ，公司对项
目实施地点进行了变更，对现有厂房进行了合理利用 ，并优化现有产业资源、合理布局
产能，提高了生产和经营效率 。 现公司某型号完整武器系统正紧张备货中 ，该募投项
目已达预计可使用状态，故予以项目结项 ；②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 ，加强项目建设各环节费
用的控制，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 ，形成了资金结余；③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全部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招股意向书中的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本年度不存
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0 年度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格式》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
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均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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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丽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秦莉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6,483,427.77 451,057,402.69 4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38,527,514.84 158,890,651.41 5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232,076,690.74 159,109,661.58 4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73,183,410.99 237,707,587.64 14.9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498 0.0998 50.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498 0.0998 5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3% 4.40% 0.9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6,633,181,217.62 6,338,745,860.18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4,592,352,507.33 4,352,648,627.64 5.51%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 1,676,113,073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元/股） 0.14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 初 至 报 告 期 期 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8,048.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979,444.2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08,153.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281.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005.69
合计 6,450,824.1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8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32% 609,967,961 0 质押 13,426,090

黄立 境内自然人 28.53% 454,218,750 340,664,062 质押 45,23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 科技 先锋混 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26,642,180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5% 24,712,606 0 --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38% 21,929,453 0 --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 小盘成 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07% 17,041,415 0 -- --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16,920,000 0 质押 16,92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 中证 军工交 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11,860,944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 中证 军工指 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6,310,268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 中证 国防指 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40% 6,298,856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609,967,961 人民币普通股 609,967,961

黄立 113,554,688 人民币普通股 113,554,68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科技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42,180 人民币普通股 26,642,1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712,606 人民币普通股 24,712,60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1,929,453 人民币普通股 21,929,45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小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7,041,415 人民币普通股 17,041,415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2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军工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860,944 人民币普通股 11,860,94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310,268 人民币普通股 6,310,2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6,298,856 人民币普通股 6,298,8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德电气持有高德红外 38.32％股权 ，为公司控股股东 ；同时 ，黄立
持有高德电气 97％的股权 ，因此黄立为高德红外实际控制人 。 除上
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上年度期末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备注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0,000,000.00 70,000,000.00 228.57 注 1

应收票据 20,505,690.57 48,743,602.41 -57.93 注 2

合同资产 5,754,058.13 4,086,504.62 40.81 注 3

应付票据 68,851,361.29 117,524,174.98 -41.42 注 4

合同负债 407,844,767.56 232,076,277.78 75.74 注 5

应付职工薪酬 34,654,447.66 73,331,180.76 -52.74 注 6

其他应付款 16,409,506.72 27,031,105.31 -39.29 注 7

其他流动负债 4,185,850.66 2,385,014.18 75.51 注 8

注 1：主要系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 2：主要系商业承兑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注 3：主要系与履约义务有关的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注 4：主要系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注 5：主要系根据合同已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增加所致；
注 6：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注 7：主要系部分工程尾款本期支付所致；
注 8：主要系合同负债增加导致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2、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营业收入 656,483,427.77 451,057,402.69 45.54 注 1

营业成本 282,591,236.41 102,318,661.50 176.19

税金及附加 3,634,762.39 1,341,596.94 170.93 注 2

财务费用 6,207,034.21 -1,469,967.60 522.26 注 3

其他收益 5,382,791.86 3,716,432.10 44.84 注 4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2,100,151.76 -49,454,369.02 124.47 注 5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348,948.65 -254,508.45 237.11 注 6

营业外支出 296,551.01 4,067,590.90 -92.71 注 7

所得税费用 8,514,189.30 24,787,975.56 -65.65 注 8

注 1：主要系报告期型号产品大量交付导致收入增长所致；
注 2：主要系收入增长导致增值税增加，从而附加税增加所致；
注 3：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利息费用增加及贷款利息支出所致；
注 4：主要系上期年底新增的与资产有关的政府补助本期摊销转入所致；
注 5：主要系较长账龄的应收款项本期回款导致坏账转回所致；
注 6：主要系较长账龄的合同资产本期回款导致减值转回所致；
注 7：主要系上年同期疫情专项捐赠，本期无发生所致；
注 8：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3、 本 期 合 并 现 金 流 量 表 较 上 年 同 期 变 动 幅 度 较 大 的 项 目 列 示 如 下 ：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183,410.99 237,707,587.64 14.92 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780,023.80 -17,968,160.14 1,050.81 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972,290.51 399,131,766.67 -138.58 注 3

注 1：变动幅度不大，但销售回款和采购付款总额均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而较上年同期有
所增加；

注 2：主要系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 3：主要系本期偿还贷款，而上期新增贷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等一系列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1 年 2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复，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
发行 84,260,19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新增股份登记上市申请完成后，已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020 年 09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2021 年 1 月 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2021 年 2 月 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2021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62,181.42 -- 77,726.78 51,817.85 增长 20.00% -- 5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715 -- 0.3394 0.2325 增长 16.76% -- 45.95%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红外探测器芯片、型号产品及民品等订单增加 ，销售规模较去年同期呈增长趋势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将达 20%-50%。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名称 合 同 订 立
对方名称

合同标
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 期 及 累
计 确 认 的
销 售 收 入
金额

应 收 账 款
回款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某类客户 - 91,572.93 万元 均按合同要求履行 - -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立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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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知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形式发出，并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春霖（TAN� CHOON� LIM）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
事 9 人实到 9 人，其中董事姜捷先生、李兵兵先生、白小平先生、夏志武先生和独立董事曾学智
先生、梅涛先生、李春歌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 TAN� CHOON� LIM（陈春霖）、高大鹏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27）。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8）。

三、备查文件
1、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

事宜的事前认可意见；
3、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

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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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赛汽车电子”）为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西威”或“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奥股
份”）、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投资”）和长春致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长春致享”）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公司持有富赛汽车电子 45%的股权，富赛汽车电
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求，富赛汽车电子拟增加注册资本 14,000 万元至 40,000 万元。本次增资由各
股东按现持股比例以自有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其中，公司对富赛汽车电子增资 6,300 万元。

2、公司董事 TAN� CHOON� LIM（陈春霖）先生与高大鹏先生担任富赛汽车电子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参股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董事 TAN� CHOON� LIM（陈春霖）先生、高大鹏先生作为
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议
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按照相关法规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无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777 号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张丕杰
（5）注册资本：181,055.211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

设备及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务、物业服务业务；仓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
务。

（7）主要股东：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03%，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18.31%，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持股 24.41%，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3.95%。 实际控制人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经查询，富奥股份未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二）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 6262 号查验库办公区 202 室（天津

东疆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 1216 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张影
（5）注册资本：270,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并购重组服务。（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法定

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100%。
（8）经查询，一汽投资未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三）长春致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公司名称：长春致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丙九街以东，警备路以西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长春智享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俊新）
（6）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

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严禁非法集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查询，长春致享未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公司与上述合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13MA17GF2573
（3）公司住所：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丙九街以东，警备路以西
（4）法定代表人：张丕杰
（5）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26,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21 日
（8）经营范围：汽车电子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的进出口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9）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5%，富奥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长春致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0%，一汽股权投资（天津）
有限公司持股 5%。 实际控制人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富赛汽车电子资产总额为 28,297.6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6,268.42

万元和净资产为 22,029.2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8,216.62 万元和净利润为 -1,370.80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富赛汽车电子资产总额为 26,856.01 万元、负债总额为 5,324.22 万
万元和净资产为 21,531.79 万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3,442.62 万元和净利润为 -497.41
万元。（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富赛汽车电子为公司参股的企业，公司董事 TAN� CHOON� LIM（陈春霖）先生与高大鹏先

生担任富赛汽车电子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4、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本次增资由各股东按现持股比例以自有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富赛汽车电子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仍为 45%。

四、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是按照富赛汽车电子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认缴。
公司对富赛汽车电子以自有现金增资人民币 6,3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富赛汽车

电子的股权比例保持为 45%。
本次增资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增资方式公平合理，不损害公司利益。
五、本次拟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拟增资的目的
富赛汽车电子为公司与富奥股份、一汽投资、长春致享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该合资

公司专注于汽车电子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此次股东各方的增资资金

主要用于富赛汽车电子补充运营资金，支持其后续业务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使用自有现金进行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为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后公司持
股比例不变。

本次增资事宜尚需公司与富奥股份签署《增资协议》并依照协议约定增资，因协议尚未签
署，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六、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富赛汽车电子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5,623.14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提交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资料，经认真核查，认为公司本次

对参股公司富赛汽车电子的增资有利于推动参股公司的业务发展，本次交易的各方根据公平、
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协商确定的增资方式合理、公允；本次增资不会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

2、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对参股公司富赛汽车电子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有利于推动参股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该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先已
获得我们的认可，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
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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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西威”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与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奥”）签署了
合资协议，各方已于 2020 年 4 月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合资协议
中的约定安排，公司拟与富奥于近期在惠州市签署《关于合资设立公司之合作协议书》（以下简
称“合作协议书”），设立第二家合资公司。 该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0 亿元，其中德
赛西威出资人民币 1.17 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45%）。

2、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投资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合作方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名称：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777 号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张丕杰
（5）注册资本：181,055.211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国内销售及售后服务 ;进出口业

务 ;设备及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务、物业服务业务 (需凭有效资质证书经
营)；仓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

（7）主要股东：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24.41%；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占比 18.31%。 实际控制人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述交易合作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资公司（以最终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 亿元
（5）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人民币亿元） 持股比例

1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7 45%
2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17 45%
3 员工持股平台 0.26 10%
合计 2.60 100%

注：员工持股平台为合资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其中普通合伙人
为富奥与德赛西威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该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赛西威持股比例为 51%，富
奥持股比例 49%。 员工持股平台计划于合作协议书签订后， 合资公司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前成
立。

（6）出资方式：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各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
（7）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电子产品核心部件或套件的生产。
上述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拟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公司的出资情况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0 亿元。 其中，德赛西威出资人民币 1.17 亿元（占注册资

本总额的比例为 45%）；富奥出资人民币 1.17 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45%）；员工持股
平台出资人民币 0.26 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10%）。

员工持股平台将与德赛西威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将其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授予德赛西威
行使。

（二）合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1）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三名董事由德赛西威委派，两名董事由富奥委派。

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德赛西威委派的董事担任。 董事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
以连任。 任何一方均可在其委派的董事任期届满前更换人选， 但应书面通知董事会及其他各
方。

（2）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二名，其中，一名监事由德赛西威委派，一名监事由富奥委派。
监事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 任何一方均可在其委派的监事任期届满前更换人
选，但应书面通知公司其他各方。 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3）合资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公司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一名。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均为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人选由德赛西威推荐，董事会予以聘任，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经德赛西威继续推荐
可以连任。 德赛西威可在任期届满前推荐替换人选，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

副总经理由富奥推荐一名，总经理提名，董事会予以聘任，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经富奥继续
推荐可以连任。富奥可在任期届满前推荐替换人选，总经理提名，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其余
副总经理候选人可通过公开招聘方式进行选拔提名，董事会予以聘任，任期三年。

财务总监由富奥推荐，总经理提名，董事会予以聘任，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经富奥继续推荐
可以连任。 富奥可在任期届满前推荐替换人选，总经理提名，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

（三）经营期限
经营期限为 20 年，自合资公司获发营业执照之日起算。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的事项是双方根据 2019 年 12 月签署的合资协议的约定安排，该合资公

司主要从事汽车电子产品核心部件或套件的生产， 为德赛西威纳入合并财务会计报表的子公
司。

（二）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还需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合资公司成立后可能面临

市场开拓、运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 公司将与其他股东一同明确合资公司的经营策略，建立完
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控制监督机制，以不断适应合资公司发展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
范和应对相关风险。

本次出资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